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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文件按照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

起草。

本文件由吉林省七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出。

本文件由吉林省七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归口。
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吉林省七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。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杨立勇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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蔓越莓益生菌护理慕斯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蔓越莓益生菌护理慕斯的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志、标签、包装、运输、

贮存、有效期。

本标准适用于以大果越桔（VACCINIUM MACROCARPON）果提取物、突厥蔷薇(ROSA DAMASCENA)花水、

北美金缕梅（HAMAMELIS VIRGINIANA）水、橄榄（CANARIUM ALBUM）叶提取物、三白草(SAURURUS CHINENSIS)

花提取物、葡萄(VITIS VINIFERA)汁、金钮扣(SPILANTHES ACMELLA)花/叶/茎提取物、6D 重组胶原蛋

白、乳酸杆菌、乳酸、烟酰胺、麦芽寡糖葡糖苷、癸基葡糖苷、椰油酰胺丙基甜菜碱、月桂醇聚醚硫酸

酯钠、月桂酰肌氨酸钠、甘油、丙二醇、丁二醇、EDTA 二钠、氢化淀粉水解物、1,2-己二醇、对羟基

苯乙酮、（日用）香精、纯化水为原辅料，经称量、配制、灌装、包装等工艺加工制成的蔓越莓益生菌

护理慕斯。

本标准也适用于女性私密肌肤的外部清洁护理，有助于洁净卫生用蔓越莓益生菌护理慕斯的质量控

制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标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

文件，凡是不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应于本文件。

GB/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

GB 4806.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

GB/T 6543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

GB/T 35594 医药包装用纸和纸板

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

《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》（2015年版）

《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0号）

3 术语和定义

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。

4 技术要求

4.1 原辅料要求

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及相关国家标准

4.2 感官指标

本品为无色或淡黄色至棕褐色液体；具有应有的气味；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。

4.3 理化指标

应符合表 1 的规定。

表 1 理化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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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 目 指标

pH值 3.8～5.5

铅/ (mg/kg) ≤ 10.0

砷/(mg/ kg) ≤ 2.0

汞/(mg/ kg) ≤ 1.0

4.4 微生物限量

应符合表 2 的规定。

表 2 微生物限量

项目 指标

需氧菌总数（CFU/mL ） ≤ 200

霉菌和酵母菌总数（CFU/mL） ≤ 20

金黄色葡萄球菌、铜绿假单胞菌 不得检出

4.5 净含量

应符合《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的要求。

5 试验方法

5.1 感官要求

取试样，在室温和非阳光直射下目测观察。

5.2 pH 值

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规定进行检验。

5.3 铅、砷、汞

按《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》（2015 年版）规定进行检验。

5.4 微生物限量

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规定进行检验。

5.5 净含量

按 JJF1070 的规定进行检验。

6 检验规则

6.1 组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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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同一批原料，在相同的生产周期内、相同的生产条件下，灌装前使用同一台混合设备，经均匀混

合所生产的一批均质产品为一个批号。

6.2 抽样

随机抽取每批产品，抽样量为全检量 3 倍的样品，用于检验、留样备查。

6.3 出厂检验

产品应经生产厂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签发合格证明书后方可出厂，检验项目包括感官指标、pH 值、

微生物限量、净含量。

6.4 型式检验

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文件规定的全部项目，有下列情况下应进行型式检验：

——正式生产后，如原材料、生产工艺有较大改变，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；

——停产一年后，恢复生产时；

——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；

——国家市场监管部门提出要求时。

6.5 判断规则

如有一项及一项以上检验项目不合格，应自出厂待销合格产品中双倍抽样后复检，如仍不合格，则

判该批产品不合格。否则，判为合格。

7 标志、标签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、有效期

7.1 标志、标签

产品外包装标志应符合 GB/T 191 的规定。

7.2 包装

7.2.1 外包装用瓦楞纸箱应符合 GB/T 6543 的规定。

7.2.2 中包装用纸盒应符合 GB/T 35594 的规定。

7.2.3 内包装用塑料瓶应符合 GB 4806.7 的规定。

7.2.4 产品规格为 10mL、20mL、30mL、40mL、50mL、60mL、70mL、80mL、90mL、100mL、110mL、120mL、

150mL、160mL、180mL、200mL、220mL、240mL、250mL、260mL、280mL、300mL、350mL、380mL、400mL、

450mL、480mL、500mL、1000mL；规格也根据企业实际生产情况自主定量规格包装生产。

7.3 运输

运输过程中应轻拿、轻放，避免撞击、日晒、雨淋，严禁倒置。

7.4 贮存

产品应密封、在避免阳光直射的常温条件下贮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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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5 有效期

在上述规定的条件下，产品有效期为 2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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